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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中国矿业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开放 
共享专家督导组工作条例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部、处、室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推动学校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工作，切实提升

仪器设备的使用效率和使用效益，建立制度化、规范化和常态

化的开放共享督导检查机制，经研究，制定了《中国矿业大学

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专家督导组工作条例》，现予印发，请遵

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 

 

    中国矿业大学  

     2020 年 12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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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矿业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专家 
督导组工作条例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推动学校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，切实

提升仪器设备的使用效率和使用效益，建立制度化、规范化和

常态化的开放共享督导检查机制，学校决定成立“大型仪器设

备开放共享专家督导组”，并制定本条例。 

第二条  督导组代表学校对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工作进

行检查、调研、指导和评价等。 

第二章  组织机构 

第三条 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督导组的日常管理工

作，含督导组的设置、督导组职责和权限设定、督导员的聘任

等。 

第四条  督导组由七人组成，成员由学校聘任；督导组设

组长一名，负责督导工作的安排部署、工作进程、报告撰写等

事宜。 

第三章  督导员资格与聘任 

第五条  督导员由具有丰富实验室管理经验或长期在一线

指导实验教学的在职教师和离退休人员担任。通过单位推荐或

个人自荐，经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考察并确定人选，报学校审

批后予以聘任。一般聘期为两年，特殊情况可提前解聘或增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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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督导员聘任条件： 

1.热爱党的教育事业，思想端正，为人正直，秉公办事，

具有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； 

2.熟悉上级部门和学校有关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的规章

制度； 

3.长期从事实验室管理或仪器设备管理工作，拥有丰富的

实验室管理经验和较强的管理能力； 

4.身体健康，能胜任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督导工作任务，

年龄一般不超过 65 周岁。 

第四章  督导组职责及工作内容 

第七条  督导组职责： 

1.负责督查各单位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工作，对学校大

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； 

2.负责指导各单位制定、完善和落实学校大型仪器设备开

放共享制度； 

3.负责定期和不定期检查各单位开放共享组织管理、日常

管理、服务成效等情况，撰写检查情况，提出改进意见； 

4.负责协助学校做好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年度考核工

作。 

第八条  督导组工作内容： 

1.制订学期开放共享督导工作计划，同时总结上一学期督

导工作，并形成督导工作报告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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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负责按照《中国矿业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现场督

查记录表》，对各单位大型仪器设备进行逐台检查，检查结果由

分管负责人签字确认； 

3.检查以小组形式进行，检查时应佩戴督导证，所有检查

记录、汇总表、督导报告等提交至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存档； 

4.定期和不定期检查结合，每个月督查各开放共享平台不

少于 1次；根据师生反映线索开展不定期或专项督查。 

第五章  其  它 

第九条 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

处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：中国矿业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现场督查记 

录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中国矿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18 日印发   



附件 

中国矿业大学大型仪器设备开放共享现场督查记录表 

被督查单位  督查时间  

 

  

  

  

  

  

督查情况记录 

资产编号 设备名称及存放地 存在问题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备注： 

督查人员 

签字 
 

被督查单位 

负责人签字 
 

督查内容：

1.组织管理（制度建设、平台建设、开放情况、人员管理、设备负责人）

2.日常管理（运行状态、预约记录、共享平台、设备维护、信息统计）

3.服务成效（使用机时、服务收入、创新成效、功能开发、用户评价）

4.大仪考核（年度考核、综合评价）

5.其它情况（建议意见、工作举措）


